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５８

股票简称
：

利尔化学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８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以直接送达或传真、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天理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职期限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届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将按相关法律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会议同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为：黄晓忠、李立群、李波涛、陈学林、周林林、唐卫平，独立董事候选人为王律先、王治

安、万国华。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其中前述独立董

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选举产生第二届董事会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将继续履行职责。

上述董事候选人的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独立意见， 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的巨潮资讯网。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请见公

司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

利尔化学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黄晓忠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出生，大学本科，研究员。 现任公司董事，四川久远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远集团”）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以下简称“中物院”）通信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

２００６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黄晓忠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李立群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０

年出生，本科毕业，高级政工师、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董

事长，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党委组织部部长，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天津金耀精密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曾任天津药业公司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车间主任和书记，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等职务。

李立群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李波涛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６

年出生，硕士，研究员。 现任中物院化工材料研究所副所

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曾任中物院总体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李波涛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陈学林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硕士，研究员。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江油启明

星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化工学会精细化工专业委

员会委员，四川省农药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曾任利尔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久远集团

副总经理等职务。

陈学林系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１０８３４３２

股，与本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周林林先生：加拿大国籍，

１９６１

年出生，美国马利兰大学化学博士。 现任公司董事，上

海复星化工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上海谱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等职务。曾任加拿

大国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美国罗门哈斯公司资深研究员、市场经理、事业发展经理，麦肯锡

咨询公司高级咨询顾问，赛若金中国公司总裁等职务。

周林林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唐卫平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７

年出生，大学本科，研究员。 现任久远集团副总工程师。

曾任四川久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唐卫平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７

、王律先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３６

年出生，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高级顾问等职务。曾任化工部副处长、处长、副司长，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

四、五、六届理事长，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

务。

王律先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８

、王治安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４０

年出生，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导师。 现任

公司独立董事，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沱牌曲

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 曾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等职务。

王治安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９

、万国华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０

年出生，博士（在读），教授。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天津股

权交易所专家审核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研究室主任、教授，南开大学公司治

理中心公司治理法制度研究室主任、教授，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商法学会

会长，中国经济法学会理事，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曾任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副

所长等职务。

万国华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５８

股票简称
：

利尔化学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９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在四川绵阳召开。 会议通知提前五日由专人送达。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

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晓华主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

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职期限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届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将按相关法律程序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二名。 会议同意提名俞薇薇、肖渝作

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前述监事候选人的简历附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

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选举产生第二届监事会前，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将

继续履行职责。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

１

、俞薇薇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 现任公司审计部部长等

职务。 曾任四川久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副经理等职务。

俞薇薇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肖渝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出生，大学本科，会计师。 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

下简称“中物院”）化工材料研究所（以下简称“化材所”）财务处副处长等职务。曾任中物院化

材所规划发展处副处长、中物院化材所军转民发展处副处长、中物院化材所经济管理处副处

长等职务。

肖渝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
：

利尔化学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２５８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０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９

：

３０－１０

：

３０

二、会议地点

公司会议室（绵阳高新技术开发区绵兴东路

９７

号久远商厦五楼）

三、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召开

四、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内容

１

、审议《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审议《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上述两个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公告》。

六、参会人员

１．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４．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５．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七、会议登记

１．

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到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邮寄地址：绵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绵兴东路

９７

号久远商厦五楼———利尔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６２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８１６－２８４５４４０

２．

法人股东凭股权证书或股票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

３．

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登记。

４．

登记地点：绵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绵兴东路

９７

号久远商厦五楼董事会办公室

八、联系方式

地 址：绵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绵兴东路

９７

号久远商厦五楼

电 话：

０８１６－２８４１０６９

联系人：靳永恒、王金菊

九、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样本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意向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１

《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议案实施累积投票
，

请在
下面表格中填写票数

１．１

选举黄晓忠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李立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１．３

选举李波涛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１．４

选举陈学林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１．５

选举周林林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１．６

选举唐卫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１．７

选举王律先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１．８

选举王治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１．９

选举万国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２

《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议案实施累积投票
，

请在
下面表格中填写票数

２．１

选举俞薇薇为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２

选举肖渝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特别说明事项：

１

、非独立董事票数合计不能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６

倍，独立董事票数合计

不能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３

倍；

２

、非职工代表监事票数合计不能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２

倍。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６９

证券简称
：

华侨城
Ａ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

０１７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１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４６

，

０００

万
元 ７３

，

０７７

万元 增长
：

５０－

１００％

基本
每股收益 约

０．３５４－０．４７０

元
０．２３５

元 增长
：

５０－

１００％

※

说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净利润数据为

４５

，

３５５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１７３

元。由于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向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

４８６

，

３８９

，

８９４

股收购

１２

家标的公司的股权，故上年同期数据为按同比口径计算的数据。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之后，加快统一运作平台建设，优化经营结构，着力提升各项主营业

务的开发和运营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旅游综合业务和房地产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估算数据，具体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２００９８６

证券简称
：

粤华包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１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５

，

５８０

万元
—

６

，

１４０

万元
１

，

１１５．７

万元 增长
：

４００％

———

４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１０

元
—

０．１２１

元
０．０２２

元 增长
：

４００％

———

４５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没有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实施完毕，本报告期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其净利润按本公司所占股权比例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而去年同期无此项收益；

２

、去年同期受金融危机影响，公司涂布白纸板业务利润下滑，而本报告期白纸板销量、销售单价均同

比增长，白纸板业务盈利状况良好。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根据截至日前公司经营业绩的初步估算，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实际财务状

况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
：

佛山照明
（

Ａ

股
）

粤照明
（

Ｂ

股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１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分别以递交、 传真及电邮的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书面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公司五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庄坚毅、钟信才、刘醒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ｓｃｉｔｅｌｌｉ

（潘达礼先生）、张海霞、窦林平、刘振平）。 董事

Ｍｒ． Ｊｏｅｒｇ Ｔｈａｅｌｅ

（泰勒先生）出

差请假，委托董事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ｓｃｉｔｅｌｌｉ

（潘达礼先生） 代为表决，董事 叶再有 出差请假，委

托董事 钟信才 代为表决。 监事会主席焦志刚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庄坚毅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正式收购合肥国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持有的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

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投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正中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及毕马威公司的财务咨询报告，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对目标公司股权实施有条件的收购，并继续聘请毕马威公司作为收购工作的财务顾问及聘请法

律专家验证法律问题及草拟收购合同。

２

、审议通过了向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

２３０７．７

万元，增加至

１

亿元。 我公司在本次增资

中认缴注册资本

８７６．９２６

万元，维持原持股比例

３８％

不变。

３

、审议通过了《广东证监局信息披露工作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原因分析与整改方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条款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完善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部份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如

下：

原第二十七条 公司与关联然人发生的金额在

３０

万元（含

３０

万元）至

１０００

万元（不含

１０００

万元）或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现绝对值

５‰

（不含

５‰

）的关联交易应当由董事会

批准；

修改为：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金额在

３０

万元（含

３０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经董事

会审议；

原第二十八条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 （含

３００

万元） 至

３０００

万元 （不含

３０００

万元）之间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不含

５％

）的关联交易由董事会

批准。

修改为：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含

３００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经董事

会审议；

原第二十九条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由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修改为：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后，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原第三十六条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的关联交易，应当及时披露。

修改为：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

万元（含

３０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及

时披露。

原第三十七条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及时披露。

修改为：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含

３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及时披露。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长庄坚毅、 代表欧司朗公司的董事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ｓｃｉｔｅｌｌｉ

（潘达礼先生）、

Ｍｒ． Ｊｏｅｒｇ

Ｔｈａｅｌｅ

（泰勒先生）按有关规定，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６

、审议通过了《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了《外部信息报送管理制度》；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审议通过了正式聘任邹建平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副总经理邹建平自本年

４

月

２９

日起代行董事会秘书， 现已通过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

正式聘为本届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股票简称
：

佛山照明
（

Ａ

股
）

粤照明
（

Ｂ

股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２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

万元
）

总计
（

万元
）

关联
采购 原材料 香港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４６２

１３２０佑昌电器
（

中国
）

有限公司
858

关联销售

欧司朗
（

中国
）

照明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２１３４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８３００

佑昌
（

杭州
）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３００

佑昌电器
（

中国
）

有限公司
３８４

佑昌
（

新乡
）

电光机械有限公司
１５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各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关联方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
人

注册地址

香港佑昌灯
光器材有限
公司

灯光产品与器材贸易与制造 港元
２００

万
元 庄坚毅

香港湾仔港湾道
１

号会展广场办公大
楼

４００１－０６

室
佑昌

（

杭州
）

照明电器有
限公司

电光源产品
，

灯具
，

光源器材
，

日用照明玻璃
，

照明电器设备
，

轻工检测仪器等生产及销售
，

承接照明工程和照明电器技术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庄坚毅 中国杭州莫干山路
９１３

号

佑昌
（

新乡
）

电光机械有
限公司

加工
、

制造和销售电光源产品
、

设备
、

仪器及其它专用设备
美元

１３０

万
元 庄坚毅 河南省新乡市

佑昌电器
（

中国
）

有限
公司

生产
、

组装灯光器材
、

建筑电器
及配套器材

，

开发新产品
，

销售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并进行咨询
和售后服务

美元
５００

万
元 庄坚毅

中国河北省廊坊经
济技术开发区全兴
路

欧司朗
（

中
国

）

照明有
限公司

从事生产
、

加工
、

开发
、

销售电
光源产品

、

各类灯具
、

相关控制
器件和附属配件

；

提供公司产
品的安装

、

维修
、

售后服务
，

组
织相关的业务培训和咨询服
务

；

从事上述同类商品的批发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进出口
业务及相关的贸易咨询服务
（

不设店铺经营
，

涉限
、

涉证产
品除外

）。

向关联公司
（

包括海
外

）

提供会计
、

财务管理等相关
服务

；

生产
、

销售电光源生产设
备

，

并提供技术支持
。

３９８８．０８００

万
欧元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ｓｃｉｔｅｌｌｉ

佛山市工业北路
１

号

２

、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庄坚毅控制的法人

，

属关联自然人控制的企业
佑昌

（

杭州
）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庄坚毅控制的法人
，

属关联自然人控制的企业
佑昌

（

新乡
）

电光机械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庄坚毅为控制的法人
，

属关联自然人控制的企
业

佑昌电器
（

中国
）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庄坚毅控制的法人
，

属关联自然人控制的企业
欧司朗

（

中国
）

照明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法人欧司朗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致
行动人

３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其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分析，他们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关联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１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和销售产品，在交易时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由双方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签订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执行。

２

、上述交易没有产生利益转移事项。

３

、上述交易标的没有特殊性。

四、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的必要性及持续性

公司的生产需要优质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此种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

公司的部分产品通过关联方销售，可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张，属持续性关

联交易，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

２

、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公司选择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主要是可以集中采购公司所需的部分原材料，而且供货及

时、保证质量，有利于降低成本。

公司选择向关联方销售产品，主要是增加本公司的销售渠道，是对本公司销售渠道的有益

补充。

３

、交易的公允性：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协议执行，无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此类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的影响。

４

、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此类关联交易中，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金额占公司采购总额的

比例预计不超过

２．５％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预计不超过

７．５％

；

五、审议程序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庄坚毅、及代表欧司朗控股

公司的董事

Ｍｒ．Ｊｏｅｒｇ Ｔｈａｅｌｅ

（泰勒先生）、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ｓｃｉｔｅｌｌｉ

（潘达礼先生）、依法履行了回

避表决的义务。

２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函：根

据有关规定，我们认真审阅欧司朗（中国）照明有限公司、佑昌公司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材料，并向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我们同意将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并按规定进行披露。

３

、此项日常关联交易将在董事会通过后进行披露。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的认可函。

３

、独立董事意见。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股票简称

：

佛山照明
（

Ａ

股
）

粤照明
（

Ｂ

股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３关于受让合肥国轩高科股权意向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公司于

３

月

２０

日公告了受让合肥国轩高科股权的意向。 现就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进展情况

１

、公司已聘请中正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聘请了毕马

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咨询。 综合财务审计与咨询报告情况，公司董事会六届三

次会议已通过决议，授权公司管理层有条件的实施股权收购。

２

、公司与合肥国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简称国轩营销）已于

７

月

１４

日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受让国轩营销持有的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国轩高科）

２０％

的股权。

二、股权转让方基本情况介绍

股权转让方为合肥国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５０

万元， 注册地

址：合肥市长江东路与天长路交叉口华建汽配城

４０６

室，法定代表人：李缜。公司经营范围：房地

产营销策划、置换、中介服务和投资咨询。 持有国轩高科

４２％

的股权。

三、投资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整，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珠海国轩贸易公司投资

５８００

万元，合肥国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投资

４２００

万

元。 公司注册地址：合肥市瑶海工业园纬二路北轻工园

Ａ

型厂房

７

号，法定代表人：李缜。 公司

目前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

光电与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

销售；自营和代理产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国轩高科的经营

情况，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０００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４５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３６２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５３９

万元，净利润

４５４

万元。 公司被列入安徽省“

８６１

”行动计划和合肥市工业性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库，是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合肥市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单位，并被纳入合肥市

科技创新企业培育计划， 有两个科研项目被列入合肥市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重点科技计划，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与安凯客车共同开发的全国首例

３０

辆纯电动公交车已在合肥市示范运营， 并被

国家列入“科技部

８６３

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股权比例：国轩营销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其中的

２０％

股权转让给我司，我司同意受

让上述股权。

２

、转让方式：根据预测，国轩高科将在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以高速增长的方式体现，双方同意

股权采用溢价方式转让，转让价格以目标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的预测净利润为参考

基础，以

２０１１

年预测利润

１

亿元的

８

倍市盈率估值为股权交易的定价依据，即总市值为

８

亿

元，我司以

１．６

亿元人民币购买该

２０％

的股权。

３

、股价调整：如目标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终了时未能完成所预测的连续三年平均年利润

１

亿

元，则以目标公司三年实际完成的年均利润额较之预测年均利润额的降低比例，等比例退还我

司已支付的相应股权转让价款，该股权转让价款连本息退还给我司（利率按人总行规定的同期

贷款利率执行）。 双方所持股权比例保持不变。

４

、目标公司的利润测评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三年平均年利润

额为

１

亿）。

５

、佛山照明入股目标公司后，对于目标公司原拟议中的“国轩锂电池百亿产业园”项目，将

由目标公司以不低于

５１％

的比例进行控股投资，以避免同业竞争。

６

、 国轩营销负责会同目标公司的其它原始股东将与目标公司主业发展无实质性联系的资

产、债务及长期投资进行剥离。

７

、佛山照明在目标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中各委派一名成员。 参与目标公司的管理。

８

、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开始办理股权转让相关变更登记的法律文件与交割手续。

五、受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目前公司已在投资碳酸锂资源项目，公司可以利用自有的新能源上游产品的资源优势，

发展锂电池项目，争取未来形成从碳酸锂提取，到锂电池材料和锂电池的生产，逐步形成新能源

纯电动车的产业链。

２

、通过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和发展，将公司由传统的制造型的生产性企业，延伸至新能源资

源开发行业，合理调整公司的资金布局和产业结构。

３

、锂电池是国家支持发展的新能源资源产品。 随着锂产品应用市场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对

锂资源出现强劲的需求，预计今后每年的需求会持续成两位数字的增长，锂产品应用市场和新

能源产品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锂电池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 通过本次受让国轩高科股权，使公

司真正进入新能源领域，为公司发展新能源产品和科技进步创造更好的条件，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盈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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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０２４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意向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已与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正式合作协

议。 协议的合作方式与股权结构都有较大变化。 原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青海盐湖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意向协议在本协议签署后即告终止。 敬请投资者留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本公司持有股份占总股本

３８％

的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青海佛照）与青

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盐湖科技），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在广东省佛山市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 通过受让原盐湖科技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蓝科

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蓝科锂业）的股权的方式进行合作，共同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察尔汗盐

湖开发卤水锂资源。

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

交易。

二、交易主体介绍

１

、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６９２．３

万元，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法定代表人：钟信才；公司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稀有元素原材料及其附产品。

２

、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金

２５００

万元 。 法定代

表人：张生顺。 公司经营范围：氯化钾生产经营，钾、钠、镁系列产品的开发、研究和经营。

３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隶属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是一所以研究铀矿选冶和湿法冶

金技术为主的，集科研教学、产品开发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研究院所。

三、投资标的介绍

１

、公司基本情况：

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８５００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捌仟伍佰万

元）；注册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法人代表：张生顺（青海盐湖工业集团副总经理）；公司主营业

务：盐湖卤水锂资源的开发。

２

、原股东与持股比例：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以提锂非专利技术出资，占有

６４７５

万元的股份，持有

３５％

的股

权；同时，以货币出资，占有

１８５０

万元的股份，持有

１０％

的股权。 自然人刘斌以货币出资，占有

７４０

万元的股份，持有

４％

的股权。 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占有

９４３５

万元的股

份，持有

５１％

的股权

３

、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一万吨高纯优质碳酸锂项目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正式开工。 该项目建

设总投资为

５０５４１．９５

万元。 系统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开始正式试车，由于原工艺生产所需的重

要原料———锂吸附树脂技术指标未能达到设计要求，现正集中力量对锂吸附性能进行优化与改

进，同时也积极与国外公司进行深入的技术交流。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５１１３４．４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８２１１．５７

万元，公司还未产

生营业收入。

四、协议主要内容

１

、 盐湖科技将其所持有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中

１％

的股权（包括但不

限于股权项下的债权债务及原有和新增银行贷款担保责任）出让给乙方，转让股权的转让价格

以评估机构确定的评估值为根据

２

、 盐湖科技同意青海佛照收购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和自然人刘斌所持有的青海盐

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股权项下的债权债务及原有和新增银行贷

款担保责任）； 盐湖科技同意放弃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和自然人刘斌所出让股权优先购

买权。

３

、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保持原有总股本金

１８５００

万元不变。 盐湖科技持有青海

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９２５０

万元的股份，占

５０％

股权。 青海佛照持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份，其中受让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和自然人刘斌在青海盐湖蓝科锂业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９０

万元股份，占

１４％

股权；出资受让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１８５

万元股份，

占

１％

的股权；并以其持有的“从盐液中获得氯化锂的方法和实施此方法的设备”之发明专利（专

利号

１

：

ＺＬ０１８２３７３８．Ｘ

）入股，占

１５％

股权；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鉴于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拥有察尔汗盐湖丰富的锂盐资源及蓝科锂业公司现有的碳酸锂生产装置；青海佛照拥有世界上

最先进的吸附法卤水提锂技术和生产经验；为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在碳酸锂新能源行业上谋求

共同发展。

２

、碳酸锂是国家支持发展的新能源资源产品。 随着锂产品应用市场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对

锂资源出现强劲的需求，我国西部尤其是青海储存着大量的碳酸锂资源，今后每年的需求预计

会持续成两位数字的增长，锂产品应用市场和新能源产品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碳酸锂提供广

阔的市场需求。 通过本次共同投资变更设立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使公司进入新能

源领域，为公司发展新能源产品和科技进步创造更好的条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整

体竞争力。

本次合资遵循公开、公正、公平、互利的原则，不会损害各方的利益，也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目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所以本次合资事项是可行的。

六、风险提示

１

、合资公司正式投产前仍需经过卤水提锂技术的产业化展示工作，并由三方共同确认展示

成果达到协议标准后才可正式量产；

七、备查文件

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２

、合作协议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股票简称
：

佛山照明
（

Ａ

股
）

粤照明
（

Ｂ

股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５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正式收购合肥国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持有的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第五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合肥国轩高

科股权意向的议案》，公司已聘请正中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

并聘请了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咨询。

综合以上两家机构的报告内容，公司管理层认为可以有条件的实施股权收购，并提请董事

会批准授权公司管理层实施股权收购工作，并继续聘请毕马威公司作为收购工作的财务顾问及

聘请法律专家验证法律问题，协助公司拟定收购合同，降低收购风险。 直至收购交割工作完成。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股票简称
：

佛山照明
（

Ａ

股
）

粤照明
（

Ｂ

股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６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投资概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参与设立了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青海佛照），持有青海

佛照

３８％

股份，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青海佛照为能顺利对外展开提锂技术投资合作项目， 需投资各方相应增加注册资本金，由

原

７６９２．３

万元人民币增至

１

亿元人民币。 增加注册资本

２３０７．７

万元。 增资方式为原现金出资方

按同比例增资，原技术出资方持股比例不变。 公司管理层拟按我公司按原出资比例，在本次增资

中认缴注册资本

８７６．９２６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累计出资额为

３７９９．９２６

万元人民币，维持公司所占

３８％

的持股比例不变。

此次增加投资金额及累积金额远小于公司上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无需经股东会审议。

二、关于目标公司、其它投资方介绍及对公司的影响等，参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关于合

资成立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内容。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７６

证券简称
：

*ＳＴ

春晖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

０１２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６００

万元
－３

，

４７１．３４

万元 扭亏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１０

元
－０．０５９２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０

年以来，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出口量有所回升。 同时，公司通过

多渠道开源节流，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使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度实现了扭亏为盈。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有关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
：

深鸿基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１６深圳市鸿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扭亏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２５００

万元
－－ ３５００

万元
－２６２０

万元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５４

元
—

０．０７５

元
－０．０５６

元 不适用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预计的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主要为公司结转西安“鸿基·

紫韵”房地产项目销售收入；对非房地产业务的资产剥离以及对西安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结构调整，

影响当期损益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业绩预计经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议，业绩具体数据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鸿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
○

年七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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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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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0023

证券简称
：

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

2010-019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
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截止到

2010

年

6

月

30

日，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东部集团

"

） 共持有本公司

45,159,668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55%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010

年

7

月

14

日，本公司接到东部集团的书面通知：因东部集团控

股股东

-

深圳市东部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自然人钟兰借款，东部集团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83%

）为该项借

款提供质押，质押期限从

2010

年

6

月

30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上述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121

证券简称
：

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

201027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6

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的本年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6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201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

长

50%-7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公司预计

201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80%-100%

。

4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

200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11,683.50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11

元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公司整体经营态势良好，订单充足，主导产

品产销两旺，销售收入显著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有关

2010

年

1-6

月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

以公司披露的

2010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

、本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十四日


